
「喂！不能違法」

認識法規的制定、修正與背後民間團體扮演的角色

捌、流浪動物議題的關注8-7

 
也是一個好的開始



該如何保障動物權利呢？
透過完善的法規，以及後續的執行與追
蹤制度，是保障動物權利的基本條件。

一起來認識《動物保護法》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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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動物保護法》的制定與修正

臺灣《動物保護法》從 1998 年公布、施行到現
在，至2021年5月19日止，共經歷 16 次修法。

動物保護團體、專家學者與政府共同努力下，已
使法律越趨於完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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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間動物保護團體扮演的角色

政策研究

民間動物
保護團體

推動立法

政策監督

政策修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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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動與監督立法：認識保護動物的他們

致力推動動物保護立
法、監督行政、議題
倡議以及教育宣導。

透過實地調查動物的
虐待案件，進行專題
研究、推動修法。

以「絕育」「教育」
「立法」為核心。

關懷生命協會 台灣防止虐待
動物協會

1992年成立 2009年成立 2012年成立

台灣之心愛護
動物協會

推動《動物保護法》，使臺灣成為全球
第54個制定《動物保護法》的國家。

致力流浪動物的絕育行動、舉辦教育訓
練講座，讓更多人認識流浪動物議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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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物走私是指「未經過合法申請，私自
將動物帶進國內」的行為。

動物走私也是違法的行為！

什麼是「動物走私」？

通常走私的環境，會帶給動物很大的壓
力，也時常因為來源不明，有染病的風
險，因此需要政府介入處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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遇到動物走私，政府的兩種處理方法

數量稀少的
保育類動物

經過檢疫後，交由指定的收容
單位(例:動物園)照顧。

2019年走私的「安哥洛卡陸龜」，
為一級保育類動物，全世界有約400
隻，被送往臺北市立動物園照顧。

會將動物們「安樂死」。

若非保育類
可能導致疾病傳染的風險

2021年海巡署查獲一起走私動物案件，
計有154隻品種貓。農委會依照《動物傳
染病防治條例》將動物安樂死，卻也引
發民眾批評政府不夠人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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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什麼不能把走私動物送回原本的國家？
走私保育類動物案例中難以得知確切的原始棲地，
若回放非原始棲地，動物需要重新適應，對動物而
言又是一大挑戰，且有破壞當地生態之虞。

無法得知
動物們原本棲地

走私時為了避免被發現，通常環境會更為狹小、
簡陋，被查獲時動物通常都已虛弱不勘。
動物不具有運輸觀念，引擎聲音、不明原因的晃
動都會對動物帶來很大的壓力與恐懼。

運輸過程會
造成動物痛苦

走私過程不知道中途停留哪些站點，讓確認動物是
否帶有傳染疾病，變得更加困難。

沒有經過合法檢疫
無法確定動物

是否帶有傳染疾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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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什麼不能開放民眾認養走私動物？

經歷不人道對待的走私過
程，動物若再被單獨隔離
187天，會讓動物心理極
度緊張。嚴重的話甚至會
有免疫力下降、行為異常、
腦部損傷等不可逆的後果。

走私動物需要
187天隔離觀察

對動物會有很大的壓力

即使被查獲，走私業者認
為走私動物永遠會有愛心
人士籌得檢疫費用提供救
援，走私風氣將難以被遏
止。

開放認養可能
變相默許走私

走私動物的惡習
將難以消除

面對走私動物時，執法單
位也常面臨人道困境，但
是依然得優先考慮對本土
生態環境與公共衛生的影
響。

未知疾病潛伏期

未經檢疫的動物
可能帶來染疫風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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讓我們一起在保護動物的路上努力，
上從法制、下到你我，
培養正確的觀念，

提供動物幸福生活的環境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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